泽普县2023年林果业提质增效项目公开招标公告

项目概况：

泽普县2023年林果业提质增效项目招标项目的潜在投标人应在登录新疆政府采购网政采云线上获取招标文件，并于2023年2月20日11点00分（北京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泽普县2023年林果业提质增效项目
2、项目编号：ZPDL（2023）01
3、采购单位名称: 泽普县自然资源局
4、采购代理机构名称：新疆锦天恒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5、采购内容及预算：

	标项序号
	标项名称
	数量
	单位
	预算金额(万元)
	简要规格描述

	1
	磷酸二铵
	1983.998
	吨
	900.735092
	底肥或追肥（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2
	磷酸二铵
	1642.9265
	吨
	745.888631
	底肥或追肥（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3
	磷酸二铵
	1275.168
	吨
	578.926272
	底肥或追肥（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4
	石硫合剂、阿维·除虫脲、磷酸二氢钾
	892.180835
	吨
	715.705505
	清园剂、防治黄刺蛾，杀虫剂、叶面肥（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5
	磷酸二铵、石硫合剂、阿维·除虫脲、磷酸二氢钾
	784.018827
	吨
	397.9791
	底肥或追肥、清园剂、防治黄刺蛾，杀虫剂、叶面肥（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企业三证合一的法人营业执照原件或含二维码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现场核查）；

2、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法人本人参与投标提供法人身份证原件及法人资格证明；

3、法定代表人或被委托人：由社保部门或税务局出具的投标单位缴纳的社保证明和个人缴纳的社保明细表（近四个月的社保缴费凭证及个人缴费明细）；被委托人必须是投标单位正式员工；

4、2021年财务审计报告（新成立公司提供近一个月内有效的银行资信证明）

5、在税务局依法缴纳近四个月税收证明的良好记录及投标截止日内无拖欠税收证明；
6、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上的无不良行为记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信息的企业投标商，拒绝参与该项目投标。（查询结果以投标截止日为准，截图放入投标文件中）；

7、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中前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记录的承诺书；

8、针对本次采购项目《反商业贿赂承诺书》的书面声明；
9、具有履行合同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相关证明材料；
10、第四包及第五包农药产品投标人为生产厂家需提供《农药登记证》、《农药生产许可证或者农药生产批准文件》复印件加盖公章；经销商需提供《农药经营许可证》原件和生产厂家的《农药登记证》、《农药标准证》、《农药生产许可证或者农药生产批准文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11、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三、报名及领取招标文件

1、时间：2023年1月29日起至2023年2月3日上午10:30-13:30时及下午16:00-19:00时（北京时间)节假日除外
2、方式：登录新疆政府采购网政采云线上获取
3、开户行信息：
账户名称：新疆锦天恒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账号：860080012010104842233
开户行：新疆喀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丝路支行
4、递交投标文件时间：投标书应于2023年2月20日上午11：00前（北京时间）提交到开标现场

5、开标时间：2023年2月20日上午11：00时（北京时间）

6、开标地点：泽普县政府采购中心开标室（泽普县行政服务中心B座三楼）
四、联系方式

1、采购单位：泽普县自然资源局    

地  址：泽普县
联系人：张志全                     联系电话：15276037780
2、招标代理机构：新疆锦天恒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新疆喀什地区喀什市库木代尔瓦扎街道玉吉米力克社区5组24号三层楼二楼

联系人：马守义                    联系电话：13579080810

监督管理部门： 泽普县财政局采购办 

联系人：林红军                  监督投诉电话： 0998-8246887
五、其他事宜

采购文件获取须知：
（1）政采云平台已注册供应商可申请获取采购文件；
 网址：https://middle.zcygov.cn/v-settle-front/registry
（2）登陆网址：https://login.zcygov.cn 
（3）操作方法：登录政采云平台→【项目采购】→【获取采购文件】→通过项目区划或项目编号搜索项目→申请获取采购文件→进入获取采购文件信息填写页面，按要求规范填写信息（其中带“*”项为必填项）并提交；
（4）如有操作性问题，请咨询政采云在线客服，咨询电话：4008817190

特别提示：

1、超过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超过400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4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

2、对于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采购项目，以及预留份额项目中的非预留部分采购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符合规定的小微企业报价给予10%~20%（工程项目为6%~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6%~10%作为其价格分。

3、接受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或者允许大中型企业向一家或者多家小微企业分包的采购项目，对于联合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约定小微企业的合同份额占到合同总金额40%以上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的报价给予4%~6%（工程项目为2%~4%）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2%~4%作为其价格分。

